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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 

 

本署每年舉辦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，本次考察係率領101年8大

競賽類別第一名績優團隊8名代表，至香港志工組織進行交流與參訪，分享

志工服務經驗，增進青年的國際視野。香港在國際間占有重要地位，同時

在推廣志願服務也有豐富經驗，此次參訪時間為8月5日至9日，由中華民國

青年創業協會總會協助承辦行政庶務事宜，參訪機構為東華三院社會服務

科、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、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、香港義務工作發展

局及香港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，為香港青年志願服務主要推動單位或

規模較大之社會服務機構。 

參訪期間各單位皆悉心接待，團員亦認真參與，雙方熱絡交流，使得

參訪收獲豐富，充分了解當地志工召募、轉介服務、服務推廣及服務模式

等當前趨勢，並考察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、大學及學院青年會等新興服

務推廣組織運作模式及相關制度，對於我國加強青年志工參與業務有相當

助益，並有助於鼓勵參與團員培養服務熱忱，持續投入志願服務的行列，

激發服務潛能，拓展國際視野，增進未來推動志工相關業務之知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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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目的 

    前青輔會自民國90年起加入全球青年服務日（GYSD）推動國家，引領

臺灣青年投入志工服務行列，97年起落實馬總統青年政策「臺灣小飛俠計

畫」，成立區域和平志工團，號召國內青年在臺灣與國際間參與志願服務，

並配合國際志工日於每年12月辦理區域和平志工團團慶大會及表揚典禮，

以獎勵優秀青年志工團隊，組改後本署續以推動。 

    為激勵青年參與志願服務行列，讓服務成為臺灣青年的風氣，並增進

與其他國家組織相互瞭解及交流，培養青年對國際社會關懷，本署每年舉

辦青年志工績優團隊全國競賽，101年從8個競賽類別333隊中，評選出各類

第一名績優團隊，各團隊派代表組成參訪團，至亞洲鄰近國家志工組織進

行交流與參訪，分享志工服務經驗，增進青年的國際視野。 

    本次參訪行程地點為香港，香港在國際間占有重要地位，同時在推廣

志願服務也有豐富經驗，該政府積極促使志工服務普及化，並努力爭取各

界人士參與及資源的挹注，期能將香港志願服務國際化，推展到世界各地。

有鑒於此，本次參訪希望藉與當地民間組織團體的交流，讓本國青年志工

拓展視野，分享志願服務經驗，增進雙方互相瞭解。 

    本次參訪時間為8月5日至9日，安排考察香港5個推動志願服務業務民

間非營利組織，並由中華民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協助承辦參訪聯繫、交通

膳宿等行政庶務事宜。參訪團隊成員包括社區類代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王

瀅綾、環境類代表中原大學李育昌、文化類代表輔仁中學武杰、科技類代

表中原大學劉芳琳、健康類代表臺北醫學大學劉平成、教育類代表嘉義女

中楊承澤、國際類代表政治大學楊家睿、僑校類代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陳

允芃，計8位青年志工共同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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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參訪過程 

一、第一天：8 月 5 日 (星期一)  

    由臺灣桃園機場出發前往香港國際機場，入住飯店，並了解當地民俗

風情及社區發展。 

二、第二天：8 月 6 日(星期二) 

參訪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

1、 出席人員：姚子樑社會服務總主任、婁振陽區域主任、黃曉君  

助理策劃主任 

2、 參訪重點：了解東華三院義工服務推廣及賦予志工的任務，以

及機構給予弱勢族群的協助。 

三、第三天：8 月 7 日(星期三) 

   （一）參訪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 

1、 出席人員：何成喜會長、鍾浩峰外務副會長、羅蘊聰內務副

會長等 

2、 參訪重點：了解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之組織運作，以及如

何推動義工服務。 

   （二）參訪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(YMCA) 

1、 出席人員：李婉儀名譽學生事務助理主任、方文雄助理學生

發展主任、余安助理程序幹事 

2、 參訪重點：了解大學及學院青年會的成立理念及運作，以及

體驗學習平臺及志工所扮演的功能角色。 

 四、第四天：8 月 8 日(星期四) 

（一）參訪香港義務工作發展局 

1、出席人員：劉定忠經理、李安妮主任等 

2、參訪重點：了解義工轉介服務、專才義工網、4C 青年義工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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袖計畫之運作，以及義工於災變中的角色及服務 

（二）參訪香港明愛(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) 

1、出席人員：賴婷芳主任 

2、參訪重點：了解如何培訓義工協助弱勢長者，以及義工之管理

制度。 

五、第五天：8 月 9 日(星期五) 

  前往香港國際機場搭機返回臺灣桃園機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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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參訪內容 

一、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義工服務推廣委員會 

東華三院起源於1870年代，是香港歷史最久遠及規模最大的慈善機

構。從一個在廟宇內的小小的中醫診療亭開始，東華三院一直致力為大眾

市民提供多元化的服務，包括醫療服務、教育服務及社區服務。東華三院

目前在全香港設有264個服務單位，員工人數13,086人。2013-14年度總經

費14億3千萬港幣(約新臺幣65億元)，68%來自政府資助。 

東華三院社會服務科是以「優質照顧，全人發展」為服務宗旨，為社

會人士提供高素質的福利及公共服務；並透過鼓勵參與，發掘個人潛能及

能力以提升幼兒、青少年、長者及弱能人士的全人發展，使他們有豐盛的

人生。服務範圍由五個服務部所組成，包括安老服務部、青少年及家庭服

務部、復康服務部、公共服務部和策劃及發展部。服務範圍包括安老服務、

青少年及家庭服務、復康服務、公共服務及社會企業。現時社會服務科轄

下共有180個服務單位，員工4,361人。2001年配合國際志工年，成立「義

工服務推廣委員會」，統籌及發展社會人士參與東華三院的義工服務。 

    義工隊目前僅有約 200 人，由於一般個別青年志工召募較為困難，紀

律及承擔性較差，東華三院轉而與企業合作提供志工，企業志工較有組

織，兼具專業知識與資源，不僅有助形塑企業形象，也對建立企業員工凝

聚力、社區關懷及人文精神大有助益，並成為員工的家庭教育及休閒活

動。在香港社會提倡企業公民責任的風潮下，加上東華三院在香港具有良

好公益形象，東華三院與企業志工夥伴合作關係得以成功發展，推展機構

的義工服務。 

 

  二、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 

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於 2004 年成立，由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
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A6%99%E6%B8%AF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85%88%E5%96%84%E6%9C%BA%E6%9E%84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85%88%E5%96%84%E6%9C%BA%E6%9E%84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86%AB%E7%99%82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95%99%E8%82%B2
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/index.php?title=%E7%A4%BE%E5%8D%80%E6%9C%8D%E5%8B%99&action=edit&redlink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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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委員會每年遴選的香港傑出青年義工所組成。宗旨為匯聚香港傑出青年

義工力量，以身作則、身體力行參與義務工作，並透過籌劃各項義工服務，

推廣義工精神，以及支持「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」推動學

生及青年積極參與社區義務工作。 

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每年遴選 20位 16-24歲之香港傑

出青年義工，其中 12 位擔任本協會幹部，每月召開 1 次常會，舊會員每

年亦會推派 2 位顧問給予指導。目前會員總數約 250 人，須繳會費，每年

召開 1 次會員大會，討論會務，並籌募運作費用。協會之前每年經費約 2

至 4 萬港幣(8 至 16 萬新臺幣)，今年因辦理較多活動，增加為 10 萬港幣(40

萬新臺幣)。社會福利署給予部分經費支援及意見指導，但尊重協會獨立

運作的自主權。主要推廣活動為配合社會福利署推動「義工運動」，至各

校進行講座及宣導活動，另亦辦理「義話筆說」服務推廣計畫設計比賽及

嘉年華會等活動。 

 

  三、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(YMCA) 

   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創立於 1901 年，為達成「以奉行基督教教義，

養成青年完全人格及服務社會為宗旨」，藉著一群熱心的基督徒領袖和義

工，協力推廣多項程序活動，使會友及參加者從活動中得著幫助。近年來，

多種事工，在政府、眾多團體及教會的支持下，服務區域遍及港島、九龍、

新界各地，服務單位逾 40 個，會友人數逾 7 萬人。 

青年會運動本身即為一個義工運動，因此該會鼓勵社會人士參與義工

活動，付出愛心，除致力服務本地居民，亦積極推動國際及內地事工。該

會招募來自不同年齡、階層及行業之義工，務求凝聚義工力量，為社會建

立一個跨年齡、跨界別的義工社群。 

隨著香港高等教育的普及，大專校院成為該會接觸青年人的重要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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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，為栽培青年成為青年會及社會未來接班的領袖，2003 年開始在香港各

大專校院設置大學及學院青年會，至 2013 年已在 8 所大專校院設置 9 個

服務單位，會友超過 5,400 人。這些服務單位由學校提供場地、硬體設施

及運作經費，青年會派駐 1-2 名專業人員於該校擔任學生發展主任(身分同

時為學校職員)，在校內透過領袖訓練、小組活動、個別輔導及諮詢服務，

協助學生建立學業及就業方向，提升其溝通技巧、組織及解決問題能力。

另亦透過青年會強大國際網絡，安排學生至不同國家服務、考察及實習，

開拓青年視野，學生足跡遍布 20 多個國家，相關費用原則上由學生自費，

青年會僅補助少許。大學及學院青年會在各校會員人數眾多，顯見此模式

推動已漸趨成熟、茁然有成，因此 2013 年成立大專及學院青年會香港協

會，加強各服務單位學生幹事之聯繫，共同推動當地之青年運動。  

 

  四、香港義務工作發展局 

    義務工作發展局 1970 年成立，為非營利機構。經費主要來自香港政

府、香港公益金、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，以及各界的捐助。該局致力

承擔樞紐角色，積極推動及發展持續的義務工作，以締造一個文明和關懷

的社群。透過與社會各界建立夥伴關係，合力推動義工的參與，促使提供

增值及優質的義工服務。該局著力培訓義工的能力，成立了香港首間義工

培訓及拓展中心，舉辦不同類型的訓練課程予義工和任用義工的人士，並

提供組織及管理義工的專業顧問服務，出版義工資源管理及義工訓練資

料，製作影音教材，務求促進義工資源得以有效發揮及運用。該局同時是

聯合國義工計畫組織的合作機構，協助在香港招募專才，為發展中地區提

供義工服務，促進當地發展，亦是國際志工協會的香港地區代表，每年派

出代表參與國際及地區會議，促進義務工作的交流和聯繫，擴闊視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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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此次參訪重點為機構義工轉介服務、香港義工團、專才義工網及 4C

青年義工領袖計畫之運作，以及機構義工於災變中的角色及服務。 

(一)義工轉介服務：由需義工協助的服務機構進行登記，並繳交費用(2 年

1 期)，再依服務機構的性質、義工的技能及興趣要求做配對及轉介，

目前登記機構數為 614 間，約占香港機構總數 1/5，媒合成功率約

95%，1 年轉介 52,629 人次。 

(二)香港義工團：分個人會員及團體會員，個人會員 6 歲以上香港居民即

可加入，未滿 15 歲者須監護人同意。兩類會員皆須繳會費(2 年 1 期)，

全日制學生及 65 歲長者可半價優待。目前個人會員有 8,306 人，其中

男性 3,015 人(36%)、女性 5,291 人(64%)；團體會員有 150 多間，含政

府單位、非營利團體及企業等，總計約 2 萬多人。 

(三)專才義工網：目標為發展有專才技能的義工，提供具素質的專才義工

服務，服務模式除了透過義工資源庫系統，評估個別義工專才、經驗

及服務選擇，而與社會服務機構配對及轉介，還設置了 12 個專才義

工服務隊，以自主管理模式，量身打造社會服務機構及社區所需要的

服務。目前服務隊提供 4 類服務： 

1、友伴服務：如同心者服務隊(情緒支持自殺傾向長者)、彩虹閱讀獎勵計

畫(為在囚人士批閱心得報告)等。 

2、社區及文化服務：如學生服務支援隊、社區綜藝服務隊、音樂創意隊、

社區服務導遊隊、社區共融服務隊等。 

3、健康及個人照顧：如家居維修服務隊、社區健康服務隊、理髮義工隊

等。 

4、其他專業服務：攝影義工隊、資訊科技義工服務隊等。 

(四)4C 青年義工領袖計畫：4C 指信心、勇氣、關愛及承擔，透過此計畫

讓志工多一些參與、體驗及歸屬感，提升個人品格及對社會的關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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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從志願服務參與者轉為策劃者。執行方式為辦理跨校的青年義工領

袖培訓營，協助學校建立一支具承擔的核心義工團隊，並支援青年義

工領袖在校內推展及組織相關服務。2011-12 年度即培訓了 220 位青

年義工領袖，協助 10 間中學建立 12 支義工團隊，動員 1,270 名學生

參與 70 多項義工服務。 

(五)義工於災變中的角色及服務：該機構曾提供大陸四川震災等相關災變

協助服務，例如辦理愛心時間大募捐等活動，鼓勵香港市民、機構或

團體於 5 年內捐出 100 小時，支援四川災民。義工角色為配合救災人

員，支援相關服務，但要確認自己至災變當地可自理生活，才透過相

關機構前往服務；要以災區居民需求及狀態為優先考量，避免不合宜

的言行。 

(六)其他：該機構設有榮譽義工大使、義務職員等制度，前者係邀請藝人

等社會知名人士擔任，出席推廣義工服務相關活動代言，以捲動服務

風潮，例如譚詠麟、莫文蔚、李克勤、關心妍、余文樂等；後者則為

由志工擔任機構之無薪職員，發給職員證及名片等，至少承諾服務一

年，全職者每月至少服務 32 小時，兼職者每月至少 16 小時。 

 

   五、香港明愛(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) 

    國際明愛服務範圍遍達全球 200 多個國家。每個明愛組織皆肩負著

「共建一個擺脫貧困、消除隔膜的社群；共建一個人人平等、充滿愛心的

融和世界」的重大使命。香港明愛於 1953 年 7 月由天主教香港教區創立，

目標是為貧苦大眾提供救濟及康復服務，也是國際明愛 162 個成員組織之

一，透過屬下七個部門，包括扶幼服務、青少年及社區服務、家庭服務、

康復服務、安老服務、社區發展服務及其他社會工作服務，在社區內為弱

勢社群提供適切的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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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係提供社區長者社交及文康活動、教育服務、

義工服務及培訓、健康服務、社區教育、外展及互助網絡等服務，期望

能因應長者的需要及專長，提供適切社區支援服務，並根據社區之獨特

性及資源，建立關懷長者之社區，亦提倡長者參與社區事務。中心採會

員制，每位受服務長者會員年繳港幣 32 元(約新臺幣 128 元)會費，而義

工除協助中心辦理相關活動及文書作業，還針對隱蔽或獨居長者、新來

港人士進行關懷訪視。8 成義工為 60 歲以上長者，其餘亦有青年參與中

心義工服務，中心亦提倡由長者帶領青年學生志工一起進行訪視，可學

習瞭解長者的需要，以及如何與服務對象互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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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心得及建議 

    香港在英國長久統治之下，民間社會服務相關機構發展蓬勃，許多地方

值得國內借鏡，本次考察收獲不少。但由於香港在志願服務業務並未單獨推

動青年志工，僅在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之下，設有學生及青

年義務工作推廣小組，所以大部分推動工作都是以整體志願服務為主體；另

外，香港人口雖然有 7 百多萬人，畢竟只是一個城市，在交通及組織運作上

較為便利，這點和臺灣的狀況亦有所不同，所以在引進其相關作法時，仍應

考量雙方客觀結構的差異，以及實務上在臺灣的可行性問題。以下就此次考

察中得知較嶄新的幾項重點，說明心得感想，並評估其在臺灣實施的可行性： 

    一、企業志工：如前所述，企業志工較有組織，兼具專業知識與資源，不僅

有助形塑企業形象，也對建立企業員工凝聚力、社區關懷及人文精神大

有助益，並提供員工的良好家庭教育及休閒活動；過去國內青年志工的

推動較著重於一般社會青年及學生志工，對於企業志工較少著墨，可能

一方面因為企業志工難以切割僅在 30 歲以下之青年，而且 30 歲以下之

社會青年處在就業及建立家庭等重大生涯發展的起步階段，較難投入許

多時間於志工服務，所以青年志工較無法以企業志工模式推動，然而志

願服務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應該就推動整體志願服務的角度，加強倡導

企業志工，並形塑企業社會責任的文化，帶動企業員工投入志願服務的

風潮。 

    二、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運作模式：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的運作模式優

點為由具有豐富志工經驗的青年組成社團，自主籌劃及宣導志願服務，

且代代相傳，愈來愈壯大。對比過去青輔會曾設置的校園推廣大使，雖

然人數較多，但相關能力參差不齊，又是單槍匹馬在自己學校推動，無

同儕及組織為後盾，承辦人員督導也相當困難，致使成效較為有限，因

此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模式顯然較為優異；但是臺灣的地域幅員較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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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闊，來自不同區域的青年無法以社團方式每日聚集與互動，此方式僅

能在部分設有較多大專校院之都會區進行，然而若與本署有相當空間距

離，也容易造成溝通及督導的障礙，或許可考慮在地方政府層級施行較

為妥適，然而本署目前在地方政府並無業務對口單位，恐不易推動。 

    三、大學及學院青年會運作模式：大學及學院青年會的運作模式對學校、

NPO 及學生都有助益，然而此進駐校園的模式若在臺灣推動，首先即會

面臨公平性的質疑，因為哪些團體可以在校園內派駐人員，並使用學校

的名義與資源吸收學生，需要有很明確的標準，否則民代及輿論恐怕會

認為是在圖利特定團體。另外，香港的服務很著重培養青年領袖，除了

辦理一些領袖訓練活動，也推動 4C 青年義工領袖計畫，讓青年從志願

服務參與者轉為策劃者，然而在訓練過後，如何讓青年在各校或各社區

繼續推動服務，仍有賴於組織力量的支持及資源的挹注，因此大學及學

院青年會運作模式有其優勢，不然就必須融入學生社團或社會團體體

制，才能有組織地推動服務。 

    四、義工轉介服務模式：香港義務工作發展局的義工轉介服務雖有其績效，

不過一方面是志工及機構都必須收費，以維持基本運作，也讓參與志工

及機構認真看待及參與，二則參與的機構還是以中小型機構為主，因為

大型機構自己有獨立的義工隊或是召募管道，也因此大約僅 5 分之 1 的

機構參與此轉介服務，此模式若在臺灣施行，一則大家對於繳費應該有

所疑慮，二則受機構數量較多及幅員較廣等因素影響，轉介服務恐不易

推動，所以志願服務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(過去為內政部)「志工服務資

訊網」及研考會「網際營活網站—非營利組織共通作業平臺」都有提供

民間團體刊登召募志工訊息，但使用率不高，民間的喜馬拉雅基金會經

營的臺灣公益資訊中心(公益人力銀行)亦有提供民間團體刊登召募志工

訊息，至於本署區域和平志工團網站及臉書則是由本署代為轉貼需要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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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志工單位的訊息，其中區域和平志工團臉書粉絲專頁目前有高達約

17,850 位會員，也無須收費，算是不錯的媒合介面。 

    五、榮譽義工大使：香港義務工作發展局設有榮譽義工大使，邀請藝人等社

會知名人士協助推廣義工服務，未來本署可考慮仿效設立青年志工榮譽

大使，以進一步宣導捲動服務風潮。  

六、義務職員制度：香港義務工作發展局設有義務職員制度，由志工擔任機

構之無薪職員，發給職員證及名片等，因涉及公務人力制度，目前本署

應該無法推行，但是未來青年志工中心及民間團體如有人力需求，可考

慮將資深或績優志工轉為義務職員，區分出不同參與程度的志工。 

 

基於以上心得及評估，茲針對本署青年志工業務提出建議如下： 

一、設立青年志工榮譽大使：邀請國內知名青年擔任青年志工榮譽大使，協

助推廣青年志工服務，捲動青年志願服務風潮。 

二、青年志工中心建立義務職員制度：針對青年志工中心業務推動之人力需

求，建立義務職員制度，將資深或績優志工轉為義務職員，發給職員證

及名片等，以增進志工對中心的認同及貢獻。 

    三、參訪機構之安排：此次參訪機構之選擇及安排尚稱合宜，然而是因為剛

好有適當人選可諮詢提供建議，並且香港地區使用中文，上網搜尋資料

尚屬簡便；然而未來若前往其他不同語言之國家考察，對於機構之選擇

有其困難度，建議國際體驗及學習組以及外交部 NGO 國際事務會，在

平時推動國際志工及交流相關活動時，能與亞太地區各國之志工組織建

立友好關係，俾便透過該國相關組織提供參訪建議及相關協助，並可安

排讓兩地青年交流服務經驗，及請外交部協助安排參觀外館，以擴大考

察之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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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，香港人口密集，雖然回歸中國後，目前經濟發展呈現出榮景，但

也與我國一樣出現貧富差距惡化的情況，香港政府積極推動義工運動，希望

大家在繁忙的生活中，與家人及朋友一同善用餘暇，參與義務工作，關懷他

人，發揮互助互愛的精神，為有需要人士的生活添上色彩，做有意義的事；

我國的志願服務潮流也正蓬勃發展，無論在服務宣導及推動模式，彼此都有

可學習借鏡之處，未來可多加交流，共同提升青年志工服務的質與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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